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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国际交流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荣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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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通过明确教育国际交流部岗位规范，以确保国际合作工作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实现各项国际

合作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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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交流部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国际交流部的工作原则、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岗位职责、

岗位目标、岗位任务、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标准化试点的教育国际交流部岗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工作原则

4.1 规范管理

教育国际交流部应以规范管理为首要原则，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要求，规范执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

4.2 高效有序

教育国际交流部应注重工作效率，有序组织各项标准化工作顺利开展。

4.3 持续改进

教育国际交流部应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组织工作持续提升改进，不断优化工作成效。

5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5.1 机构名称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国际交流部。

5.2 人员编制

设主任 1名，成员若干名。

5.3 人员配备基本要求

5.3.1 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外语、管理或相关专业；

5.3.2 具备 3年以上国际合作、教育交流等相关工作经验；

5.3.3 具有熟练的中英文书写、口语表达及听说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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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熟悉国际教育市场发展趋势；

5.3.5 具备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以及极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6 岗位职责

6.1 负责寻找、跟进和管理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高校或机构以及各相关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协作；

6.2 负责策划、组织和实施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师生出国培训、国际学术交流、学术会

议、科研合作等；

6.3 跟进项目进展情况，整合资源，协调解决项目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6.4

6.5

6.6

6.7

建立、维护和发展与海外高校或机构的合作关系；

负责出访接待和代表学校参加国际会议、研讨会等活动；

撰写项目书、论文、报告等相关文件；

负责国际（境外）教育合作指南的标准的实施。

7 岗位目标

7.1 管理现有的国际合作项目，实现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完成；

7.2 发展和维护与海外高校或机构的合作关系，提高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7.3 推动学校与国外高校的教育交流和学术合作，促进学生、教师的国际化素养；

7.4 宣传学校和项目的成果和特色，提升学校品牌影响力。

8 岗位内容

8.1 制定学校国际交流合作计划和年度交流合作项目计划，并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实施和评估；

8.2 负责制定项目预算、安排招聘、培训和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和招生工作；

8.3 策划、组织和推进国际交流学生、留学生、访问学者等项目的开展；

8.4 管理出国学生、交换生、访问学者等人员的学籍、成绩、出勤等相关信息；

8.5 筛选、选拔和招募适合的交换生、访问学者等人员；

8.6 开展国际交流项目前的安全培训和文化适应培训；

8.7 为交流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和支持，包括住宿、签证、保险、安全培训等事宜；

8.8 组织国际交流项目相关文化、艺术、体育、旅游等活动，促进交流项目的深入开展；

8.9 组织和推进国际课程的设计、组织和实施；

8.10 撰写交流项目相关报告、资料、申请书等文件；

8.11 推广和宣传学校的国际化特色和优势，提高学校的国际声誉和知名度；

8.12 维护学校与海外高校、机构等相关合作伙伴的关系，开展合作和交流。

9 检查与考核评价

9.1 接受学校标准化领导小组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9.2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标准化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